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87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雍翔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張右霖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蘇冠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信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彥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3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公訴意旨如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如附件）。

�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第161條第4項、第302條至第304條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

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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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明文。

�經查，公訴意旨認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黃信嘉、林

彥諭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依同法第28

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兼被告羅雍翔、張右

霖、黃信嘉、林彥諭均於民國114年3月24日具狀撤回告訴，此

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稽（本院113年度易字第870號卷第34

7至349、353至355頁），是依前揭規定，本案爰不經言詞辯

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筱寧

　　　　　　　　　　　　　　　　　　法　官　張谷瑛

　　　　　　　　　　　　　　　　　　法　官　黃柏家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蘇瑩琪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73號

　　被　　　告　羅雍翔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張右霖　男　22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號10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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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2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蘇冠宇　男　2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黃信嘉　男　43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趙耀民律師（已解除委任）

　　被　　　告　林彥諭　男　3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巷0號

　　　　　　　　　　　　　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蘇冠宇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

交簡字第149號件案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甫於民國112年5

月1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仍不知悔改，蘇冠宇與羅雍翔、

張右霖與係朋友關係，黃信嘉、林彥諭與陳怡君係朋友關

係，緣張右霖與黃信嘉、陳怡君於112年12月3日凌晨4時44

分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首席酒店樓

梯口發生口角糾紛，詎張右霖竟心生不滿，基於傷害之犯

意，以腳踢踹黃信嘉；林彥諭見上情後，基於傷害之犯意，

出手毆打並持椅子攻擊張右霖；張右霖則承同一傷害犯意，

出手拉扯推擠林彥諭；黃信嘉見張右霖與林彥諭發生衝突

後，竟與林彥諭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與林彥諭持椅子攻擊

及徒手毆打張右霖，且見張右霖欲離開樓梯口時，持椅子追

擊張右霖，林彥諭亦尾隨黃信嘉其後至大廳。張右霖、羅雍

翔、蘇冠宇見林彥諭、黃信嘉等人持續追擊，竟基於傷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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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意聯絡，由張右霖出手毆打黃信嘉、林彥諭，並拉扯黃信

嘉之頭髮；蘇冠宇出手毆打黃信嘉、林彥諭；羅雍翔出手毆

打林彥諭、黃信嘉，並以腳踢踹黃信嘉；黃信嘉、林彥諭則

承前傷害之犯意聯絡，出手回擊張右霖、羅雍翔、蘇冠宇

（蘇冠宇未成傷）。雙方於前開拉扯互毆期間，致張右霖受

有臉部、手部、脖子等處抓傷等傷害；林彥諭受有右手擦挫

傷、左手擦挫傷、頭部擦挫傷、臉部擦挫傷等傷害；黃信嘉

受有頭部撕裂傷、背部擦挫傷、胸部擦挫傷、雙腳擦挫傷、

左手擦挫傷等傷害；羅雍翔受有左臉壓痛、左上臂擦傷等傷

害。

二、案經黃信嘉、林彥諭、張右霖、羅雍翔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中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告訴人兼被告羅雍翔於警

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毆打告訴人兼被告黃信

嘉、林彥諭之事實

⑵佐證遭告訴人兼被告黃信

嘉、林彥諭持椅子及徒手毆

打之事實

2 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於警

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與告訴人兼被告黃信

嘉、林彥諭互毆之事實

⑵佐證遭告訴人兼被告黃信

嘉、林彥諭持椅子及徒手毆

打張右霖之事實

3 被告蘇冠宇於警詢之供述 坦承案發當時在現場之事實

4 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於警

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與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

毆打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之

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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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黃信嘉、林彥諭所為，均

⑵佐證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以

腳踢踹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

之事實

5 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於警

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持椅子毆打告訴人兼被

告張右霖之事實

⑵佐證遭告訴人兼被告張右

霖、羅雍翔以及被告黃冠宇

毆打之事實

6 證人陳怡君於警詢之證述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

彥諭受傷之事實 

7 證人劉心誠於警詢之證述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遭告

訴人兼被告林彥諭毆打之事實

8 馬偕紀念醫院出具之告訴

人兼被告林彥諭之乙種診

斷證明書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受有

右手擦挫傷、左手擦挫傷、頭

部擦挫傷、臉部擦挫傷等傷害

之事實

9 馬偕紀念醫院出具之告訴

人兼被告黃信嘉之乙種診

斷證明書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受有

頭部撕裂傷、背部擦挫傷、胸

部擦挫傷、雙腳擦挫傷、左手

擦挫傷等傷害之事實

10 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受傷

照片3張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受有

臉部、手部、脖子等處抓傷等

傷害之事實

11 臺北市市立聯合醫院中興

院區出具之告訴人兼被告

羅雍翔之驗傷診斷證明書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羅雍翔受有

左臉壓痛、左上臂擦傷等傷害

之事實

12 監視器檔案光碟及影像截

圖、本署勘驗報告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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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被告羅雍翔、張右霖、

蘇冠宇3人間，以及被告黃信嘉、林彥諭2人間均分別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請均論以共同正犯。至被告羅雍翔、張右

霖、蘇冠宇所涉傷害告訴人黃信嘉、林彥諭之犯行以及被告

黃信嘉、林彥諭所涉傷害告訴人羅雍翔、張右霖之犯行，均

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關係，請依刑法第55條規

定從一重之罪名處斷。又被告蘇冠宇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論

罪科刑執行情形，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執行案件資

料表各1份在卷可參，其於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

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是否加重最低本

刑。

三、至報告意旨固認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黃信嘉、林

彥諭另涉有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妨害秩序罪嫌。惟按109年1

月15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罪，其修正理由稱：

「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

『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可知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

之「聚集」，顯非指3人以上共同在場之「狀態」，而係指3

人以上前往同一地點聚集，或邀集他人在自己所在地點聚集

之「行為」。且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立法目的在於安寧秩序

之維持，是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妨害秩序罪，應以3人以上

之行為人，為施強暴脅迫而聚集，進而在場實行強暴脅迫為

其要件。如行為人本非為施強暴脅迫之目的而聚集，行為人

聚集時本無將實施強暴脅迫行為之認識，僅因偶然、突發原

因，而引發3人以上同時在場施強暴脅迫行為，即與刑法第1

50條第1項妨害秩序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被告黃信嘉、林彥

諭與案外人陳怡君於112年12月3日晚間至上開地點喝酒，被

告張右霖、羅雍翔、蘇冠宇於同日至上開地點慶生喝酒，偶

然與被告黃信嘉、林彥諭發生衝突一節，業經被告黃信嘉、

林彥諭、張右霖、羅雍翔、蘇冠宇及證人陳怡君、劉心誠於

警詢及偵查中陳明，而經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被告羅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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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張右霖、蘇冠宇與被告黃信嘉、林彥諭發生衝突後，雙

方並未有調派人手到場而擴大衝突規模或有助勢行為，有本

署勘驗報告附卷可稽，難認被告等人於見面之初，係為施強

暴脅迫目的而有聚集行為，更難僅憑被告等人上開互毆情

節，遽認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黃信嘉、林彥諭具

妨害秩序之故意，核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妨害秩序罪之構成

要件不合，自無從以該罪責相繩。惟上開部分，與前揭起訴

部分，屬於同一事實，應為上開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

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30 　　日

　　　　　　　　　　　　　　　檢　察　官　程　秀　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　　 日

　　　　　　　　　　　　　　　書　記　官　林　嘉　鳴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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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87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雍翔




            張右霖








            蘇冠宇




            黃信嘉






            林彥諭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公訴意旨如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如附件）。
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第161條第4項、第302條至第304條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經查，公訴意旨認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黃信嘉、林彥諭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依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兼被告羅雍翔、張右霖、黃信嘉、林彥諭均於民國114年3月24日具狀撤回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稽（本院113年度易字第870號卷第347至349、353至355頁），是依前揭規定，本案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筱寧
　　　　　　　　　　　　　　　　　　法　官　張谷瑛
　　　　　　　　　　　　　　　　　　法　官　黃柏家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蘇瑩琪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73號
　　被　　　告　羅雍翔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張右霖　男　22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號10樓
　　　　　　　　　　　　　之2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蘇冠宇　男　2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黃信嘉　男　43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趙耀民律師（已解除委任）

　　被　　　告　林彥諭　男　3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巷0號
　　　　　　　　　　　　　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蘇冠宇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交簡字第149號件案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甫於民國112年5月1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仍不知悔改，蘇冠宇與羅雍翔、張右霖與係朋友關係，黃信嘉、林彥諭與陳怡君係朋友關係，緣張右霖與黃信嘉、陳怡君於112年12月3日凌晨4時44分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首席酒店樓梯口發生口角糾紛，詎張右霖竟心生不滿，基於傷害之犯意，以腳踢踹黃信嘉；林彥諭見上情後，基於傷害之犯意，出手毆打並持椅子攻擊張右霖；張右霖則承同一傷害犯意，出手拉扯推擠林彥諭；黃信嘉見張右霖與林彥諭發生衝突後，竟與林彥諭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與林彥諭持椅子攻擊及徒手毆打張右霖，且見張右霖欲離開樓梯口時，持椅子追擊張右霖，林彥諭亦尾隨黃信嘉其後至大廳。張右霖、羅雍翔、蘇冠宇見林彥諭、黃信嘉等人持續追擊，竟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由張右霖出手毆打黃信嘉、林彥諭，並拉扯黃信嘉之頭髮；蘇冠宇出手毆打黃信嘉、林彥諭；羅雍翔出手毆打林彥諭、黃信嘉，並以腳踢踹黃信嘉；黃信嘉、林彥諭則承前傷害之犯意聯絡，出手回擊張右霖、羅雍翔、蘇冠宇（蘇冠宇未成傷）。雙方於前開拉扯互毆期間，致張右霖受有臉部、手部、脖子等處抓傷等傷害；林彥諭受有右手擦挫傷、左手擦挫傷、頭部擦挫傷、臉部擦挫傷等傷害；黃信嘉受有頭部撕裂傷、背部擦挫傷、胸部擦挫傷、雙腳擦挫傷、左手擦挫傷等傷害；羅雍翔受有左臉壓痛、左上臂擦傷等傷害。
二、案經黃信嘉、林彥諭、張右霖、羅雍翔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告訴人兼被告羅雍翔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毆打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彥諭之事實
⑵佐證遭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彥諭持椅子及徒手毆打之事實



		2

		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與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彥諭互毆之事實
⑵佐證遭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彥諭持椅子及徒手毆打張右霖之事實



		3

		被告蘇冠宇於警詢之供述

		坦承案發當時在現場之事實



		4

		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與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毆打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之事實
⑵佐證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以腳踢踹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之事實



		5

		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持椅子毆打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之事實
⑵佐證遭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羅雍翔以及被告黃冠宇毆打之事實



		6

		證人陳怡君於警詢之證述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彥諭受傷之事實 



		7

		證人劉心誠於警詢之證述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遭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毆打之事實



		8

		馬偕紀念醫院出具之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之乙種診斷證明書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受有右手擦挫傷、左手擦挫傷、頭部擦挫傷、臉部擦挫傷等傷害之事實



		9

		馬偕紀念醫院出具之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之乙種診斷證明書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受有頭部撕裂傷、背部擦挫傷、胸部擦挫傷、雙腳擦挫傷、左手擦挫傷等傷害之事實



		10

		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受傷照片3張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受有臉部、手部、脖子等處抓傷等傷害之事實



		11

		臺北市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出具之告訴人兼被告羅雍翔之驗傷診斷證明書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羅雍翔受有左臉壓痛、左上臂擦傷等傷害之事實



		12

		監視器檔案光碟及影像截圖、本署勘驗報告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黃信嘉、林彥諭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3人間，以及被告黃信嘉、林彥諭2人間均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均論以共同正犯。至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所涉傷害告訴人黃信嘉、林彥諭之犯行以及被告黃信嘉、林彥諭所涉傷害告訴人羅雍翔、張右霖之犯行，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關係，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罪名處斷。又被告蘇冠宇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論罪科刑執行情形，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執行案件資料表各1份在卷可參，其於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是否加重最低本刑。
三、至報告意旨固認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黃信嘉、林彥諭另涉有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妨害秩序罪嫌。惟按109年1月15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罪，其修正理由稱：「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可知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聚集」，顯非指3人以上共同在場之「狀態」，而係指3人以上前往同一地點聚集，或邀集他人在自己所在地點聚集之「行為」。且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立法目的在於安寧秩序之維持，是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妨害秩序罪，應以3人以上之行為人，為施強暴脅迫而聚集，進而在場實行強暴脅迫為其要件。如行為人本非為施強暴脅迫之目的而聚集，行為人聚集時本無將實施強暴脅迫行為之認識，僅因偶然、突發原因，而引發3人以上同時在場施強暴脅迫行為，即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妨害秩序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被告黃信嘉、林彥諭與案外人陳怡君於112年12月3日晚間至上開地點喝酒，被告張右霖、羅雍翔、蘇冠宇於同日至上開地點慶生喝酒，偶然與被告黃信嘉、林彥諭發生衝突一節，業經被告黃信嘉、林彥諭、張右霖、羅雍翔、蘇冠宇及證人陳怡君、劉心誠於警詢及偵查中陳明，而經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與被告黃信嘉、林彥諭發生衝突後，雙方並未有調派人手到場而擴大衝突規模或有助勢行為，有本署勘驗報告附卷可稽，難認被告等人於見面之初，係為施強暴脅迫目的而有聚集行為，更難僅憑被告等人上開互毆情節，遽認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黃信嘉、林彥諭具妨害秩序之故意，核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妨害秩序罪之構成要件不合，自無從以該罪責相繩。惟上開部分，與前揭起訴部分，屬於同一事實，應為上開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30 　　日
　　　　　　　　　　　　　　　檢　察　官　程　秀　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　　 日
　　　　　　　　　　　　　　　書　記　官　林　嘉　鳴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87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雍翔


            張右霖




            蘇冠宇


            黃信嘉



            林彥諭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3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公訴意旨如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如附件）。
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第
  161條第4項、第302條至第304條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定
  有明文。
經查，公訴意旨認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黃信嘉、林
  彥諭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依同法第28
  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兼被告羅雍翔、張右
  霖、黃信嘉、林彥諭均於民國114年3月24日具狀撤回告訴，此
  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稽（本院113年度易字第870號卷第34
  7至349、353至355頁），是依前揭規定，本案爰不經言詞辯論
  ，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筱寧
　　　　　　　　　　　　　　　　　　法　官　張谷瑛
　　　　　　　　　　　　　　　　　　法　官　黃柏家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蘇瑩琪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73號
　　被　　　告　羅雍翔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張右霖　男　22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號10樓
　　　　　　　　　　　　　之2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蘇冠宇　男　2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黃信嘉　男　43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趙耀民律師（已解除委任）
　　被　　　告　林彥諭　男　3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巷0號
　　　　　　　　　　　　　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蘇冠宇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
    交簡字第149號件案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甫於民國112年5
    月1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仍不知悔改，蘇冠宇與羅雍翔、
    張右霖與係朋友關係，黃信嘉、林彥諭與陳怡君係朋友關係
    ，緣張右霖與黃信嘉、陳怡君於112年12月3日凌晨4時44分
    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首席酒店樓梯口發
    生口角糾紛，詎張右霖竟心生不滿，基於傷害之犯意，以腳
    踢踹黃信嘉；林彥諭見上情後，基於傷害之犯意，出手毆打
    並持椅子攻擊張右霖；張右霖則承同一傷害犯意，出手拉扯
    推擠林彥諭；黃信嘉見張右霖與林彥諭發生衝突後，竟與林
    彥諭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與林彥諭持椅子攻擊及徒手毆打
    張右霖，且見張右霖欲離開樓梯口時，持椅子追擊張右霖，
    林彥諭亦尾隨黃信嘉其後至大廳。張右霖、羅雍翔、蘇冠宇
    見林彥諭、黃信嘉等人持續追擊，竟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
    由張右霖出手毆打黃信嘉、林彥諭，並拉扯黃信嘉之頭髮；
    蘇冠宇出手毆打黃信嘉、林彥諭；羅雍翔出手毆打林彥諭、
    黃信嘉，並以腳踢踹黃信嘉；黃信嘉、林彥諭則承前傷害之
    犯意聯絡，出手回擊張右霖、羅雍翔、蘇冠宇（蘇冠宇未成
    傷）。雙方於前開拉扯互毆期間，致張右霖受有臉部、手部
    、脖子等處抓傷等傷害；林彥諭受有右手擦挫傷、左手擦挫
    傷、頭部擦挫傷、臉部擦挫傷等傷害；黃信嘉受有頭部撕裂
    傷、背部擦挫傷、胸部擦挫傷、雙腳擦挫傷、左手擦挫傷等
    傷害；羅雍翔受有左臉壓痛、左上臂擦傷等傷害。
二、案經黃信嘉、林彥諭、張右霖、羅雍翔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中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告訴人兼被告羅雍翔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毆打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彥諭之事實 ⑵佐證遭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彥諭持椅子及徒手毆打之事實 2 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與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彥諭互毆之事實 ⑵佐證遭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彥諭持椅子及徒手毆打張右霖之事實 3 被告蘇冠宇於警詢之供述 坦承案發當時在現場之事實 4 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與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毆打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之事實 ⑵佐證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以腳踢踹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之事實 5 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持椅子毆打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之事實 ⑵佐證遭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羅雍翔以及被告黃冠宇毆打之事實 6 證人陳怡君於警詢之證述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彥諭受傷之事實  7 證人劉心誠於警詢之證述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遭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毆打之事實 8 馬偕紀念醫院出具之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之乙種診斷證明書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受有右手擦挫傷、左手擦挫傷、頭部擦挫傷、臉部擦挫傷等傷害之事實 9 馬偕紀念醫院出具之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之乙種診斷證明書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受有頭部撕裂傷、背部擦挫傷、胸部擦挫傷、雙腳擦挫傷、左手擦挫傷等傷害之事實 10 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受傷照片3張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受有臉部、手部、脖子等處抓傷等傷害之事實 11 臺北市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出具之告訴人兼被告羅雍翔之驗傷診斷證明書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羅雍翔受有左臉壓痛、左上臂擦傷等傷害之事實 12 監視器檔案光碟及影像截圖、本署勘驗報告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黃信嘉、林彥諭所為，均
    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被告羅雍翔、張右霖、
    蘇冠宇3人間，以及被告黃信嘉、林彥諭2人間均分別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請均論以共同正犯。至被告羅雍翔、張右
    霖、蘇冠宇所涉傷害告訴人黃信嘉、林彥諭之犯行以及被告
    黃信嘉、林彥諭所涉傷害告訴人羅雍翔、張右霖之犯行，均
    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關係，請依刑法第55條規
    定從一重之罪名處斷。又被告蘇冠宇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論
    罪科刑執行情形，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執行案件資
    料表各1份在卷可參，其於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
    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是否加重最低本
    刑。
三、至報告意旨固認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黃信嘉、林
    彥諭另涉有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妨害秩序罪嫌。惟按109年1
    月15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罪，其修正理由稱：
    「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
    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可知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
    聚集」，顯非指3人以上共同在場之「狀態」，而係指3人以
    上前往同一地點聚集，或邀集他人在自己所在地點聚集之「
    行為」。且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立法目的在於安寧秩序之維
    持，是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妨害秩序罪，應以3人以上之行
    為人，為施強暴脅迫而聚集，進而在場實行強暴脅迫為其要
    件。如行為人本非為施強暴脅迫之目的而聚集，行為人聚集
    時本無將實施強暴脅迫行為之認識，僅因偶然、突發原因，
    而引發3人以上同時在場施強暴脅迫行為，即與刑法第150條
    第1項妨害秩序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被告黃信嘉、林彥諭與
    案外人陳怡君於112年12月3日晚間至上開地點喝酒，被告張
    右霖、羅雍翔、蘇冠宇於同日至上開地點慶生喝酒，偶然與
    被告黃信嘉、林彥諭發生衝突一節，業經被告黃信嘉、林彥
    諭、張右霖、羅雍翔、蘇冠宇及證人陳怡君、劉心誠於警詢
    及偵查中陳明，而經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被告羅雍翔、張
    右霖、蘇冠宇與被告黃信嘉、林彥諭發生衝突後，雙方並未
    有調派人手到場而擴大衝突規模或有助勢行為，有本署勘驗
    報告附卷可稽，難認被告等人於見面之初，係為施強暴脅迫
    目的而有聚集行為，更難僅憑被告等人上開互毆情節，遽認
    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黃信嘉、林彥諭具妨害秩序
    之故意，核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妨害秩序罪之構成要件不合
    ，自無從以該罪責相繩。惟上開部分，與前揭起訴部分，屬
    於同一事實，應為上開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
    ，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30 　　日
　　　　　　　　　　　　　　　檢　察　官　程　秀　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　　 日
　　　　　　　　　　　　　　　書　記　官　林　嘉　鳴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87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雍翔




            張右霖








            蘇冠宇




            黃信嘉






            林彥諭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公訴意旨如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如附件）。
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第161條第4項、第302條至第304條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經查，公訴意旨認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黃信嘉、林彥諭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依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兼被告羅雍翔、張右霖、黃信嘉、林彥諭均於民國114年3月24日具狀撤回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稽（本院113年度易字第870號卷第347至349、353至355頁），是依前揭規定，本案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筱寧
　　　　　　　　　　　　　　　　　　法　官　張谷瑛
　　　　　　　　　　　　　　　　　　法　官　黃柏家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蘇瑩琪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73號
　　被　　　告　羅雍翔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張右霖　男　22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號10樓
　　　　　　　　　　　　　之2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蘇冠宇　男　2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黃信嘉　男　43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趙耀民律師（已解除委任）

　　被　　　告　林彥諭　男　3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巷0號
　　　　　　　　　　　　　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蘇冠宇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交簡字第149號件案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甫於民國112年5月1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仍不知悔改，蘇冠宇與羅雍翔、張右霖與係朋友關係，黃信嘉、林彥諭與陳怡君係朋友關係，緣張右霖與黃信嘉、陳怡君於112年12月3日凌晨4時44分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首席酒店樓梯口發生口角糾紛，詎張右霖竟心生不滿，基於傷害之犯意，以腳踢踹黃信嘉；林彥諭見上情後，基於傷害之犯意，出手毆打並持椅子攻擊張右霖；張右霖則承同一傷害犯意，出手拉扯推擠林彥諭；黃信嘉見張右霖與林彥諭發生衝突後，竟與林彥諭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與林彥諭持椅子攻擊及徒手毆打張右霖，且見張右霖欲離開樓梯口時，持椅子追擊張右霖，林彥諭亦尾隨黃信嘉其後至大廳。張右霖、羅雍翔、蘇冠宇見林彥諭、黃信嘉等人持續追擊，竟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由張右霖出手毆打黃信嘉、林彥諭，並拉扯黃信嘉之頭髮；蘇冠宇出手毆打黃信嘉、林彥諭；羅雍翔出手毆打林彥諭、黃信嘉，並以腳踢踹黃信嘉；黃信嘉、林彥諭則承前傷害之犯意聯絡，出手回擊張右霖、羅雍翔、蘇冠宇（蘇冠宇未成傷）。雙方於前開拉扯互毆期間，致張右霖受有臉部、手部、脖子等處抓傷等傷害；林彥諭受有右手擦挫傷、左手擦挫傷、頭部擦挫傷、臉部擦挫傷等傷害；黃信嘉受有頭部撕裂傷、背部擦挫傷、胸部擦挫傷、雙腳擦挫傷、左手擦挫傷等傷害；羅雍翔受有左臉壓痛、左上臂擦傷等傷害。
二、案經黃信嘉、林彥諭、張右霖、羅雍翔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告訴人兼被告羅雍翔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毆打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彥諭之事實
⑵佐證遭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彥諭持椅子及徒手毆打之事實



		2

		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與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彥諭互毆之事實
⑵佐證遭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彥諭持椅子及徒手毆打張右霖之事實



		3

		被告蘇冠宇於警詢之供述

		坦承案發當時在現場之事實



		4

		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與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毆打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之事實
⑵佐證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以腳踢踹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之事實



		5

		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持椅子毆打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之事實
⑵佐證遭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羅雍翔以及被告黃冠宇毆打之事實



		6

		證人陳怡君於警詢之證述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彥諭受傷之事實 



		7

		證人劉心誠於警詢之證述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遭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毆打之事實



		8

		馬偕紀念醫院出具之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之乙種診斷證明書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受有右手擦挫傷、左手擦挫傷、頭部擦挫傷、臉部擦挫傷等傷害之事實



		9

		馬偕紀念醫院出具之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之乙種診斷證明書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受有頭部撕裂傷、背部擦挫傷、胸部擦挫傷、雙腳擦挫傷、左手擦挫傷等傷害之事實



		10

		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受傷照片3張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受有臉部、手部、脖子等處抓傷等傷害之事實



		11

		臺北市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出具之告訴人兼被告羅雍翔之驗傷診斷證明書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羅雍翔受有左臉壓痛、左上臂擦傷等傷害之事實



		12

		監視器檔案光碟及影像截圖、本署勘驗報告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黃信嘉、林彥諭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3人間，以及被告黃信嘉、林彥諭2人間均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均論以共同正犯。至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所涉傷害告訴人黃信嘉、林彥諭之犯行以及被告黃信嘉、林彥諭所涉傷害告訴人羅雍翔、張右霖之犯行，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關係，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罪名處斷。又被告蘇冠宇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論罪科刑執行情形，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執行案件資料表各1份在卷可參，其於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是否加重最低本刑。
三、至報告意旨固認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黃信嘉、林彥諭另涉有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妨害秩序罪嫌。惟按109年1月15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罪，其修正理由稱：「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可知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聚集」，顯非指3人以上共同在場之「狀態」，而係指3人以上前往同一地點聚集，或邀集他人在自己所在地點聚集之「行為」。且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立法目的在於安寧秩序之維持，是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妨害秩序罪，應以3人以上之行為人，為施強暴脅迫而聚集，進而在場實行強暴脅迫為其要件。如行為人本非為施強暴脅迫之目的而聚集，行為人聚集時本無將實施強暴脅迫行為之認識，僅因偶然、突發原因，而引發3人以上同時在場施強暴脅迫行為，即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妨害秩序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被告黃信嘉、林彥諭與案外人陳怡君於112年12月3日晚間至上開地點喝酒，被告張右霖、羅雍翔、蘇冠宇於同日至上開地點慶生喝酒，偶然與被告黃信嘉、林彥諭發生衝突一節，業經被告黃信嘉、林彥諭、張右霖、羅雍翔、蘇冠宇及證人陳怡君、劉心誠於警詢及偵查中陳明，而經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與被告黃信嘉、林彥諭發生衝突後，雙方並未有調派人手到場而擴大衝突規模或有助勢行為，有本署勘驗報告附卷可稽，難認被告等人於見面之初，係為施強暴脅迫目的而有聚集行為，更難僅憑被告等人上開互毆情節，遽認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黃信嘉、林彥諭具妨害秩序之故意，核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妨害秩序罪之構成要件不合，自無從以該罪責相繩。惟上開部分，與前揭起訴部分，屬於同一事實，應為上開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30 　　日
　　　　　　　　　　　　　　　檢　察　官　程　秀　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　　 日
　　　　　　　　　　　　　　　書　記　官　林　嘉　鳴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87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羅雍翔


            張右霖




            蘇冠宇


            黃信嘉



            林彥諭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公訴意旨如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如附件）。
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第161條第4項、第302條至第304條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經查，公訴意旨認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黃信嘉、林彥諭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依同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茲據告訴人兼被告羅雍翔、張右霖、黃信嘉、林彥諭均於民國114年3月24日具狀撤回告訴，此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稽（本院113年度易字第870號卷第347至349、353至355頁），是依前揭規定，本案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筱寧
　　　　　　　　　　　　　　　　　　法　官　張谷瑛
　　　　　　　　　　　　　　　　　　法　官　黃柏家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蘇瑩琪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73號
　　被　　　告　羅雍翔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張右霖　男　22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號10樓　　　　　　　　　　　　　之2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蘇冠宇　男　2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4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黃信嘉　男　43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趙耀民律師（已解除委任）　　被　　　告　林彥諭　男　3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巷0號　　　　　　　　　　　　　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等因傷害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蘇冠宇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交簡字第149號件案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甫於民國112年5月1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仍不知悔改，蘇冠宇與羅雍翔、張右霖與係朋友關係，黃信嘉、林彥諭與陳怡君係朋友關係，緣張右霖與黃信嘉、陳怡君於112年12月3日凌晨4時44分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首席酒店樓梯口發生口角糾紛，詎張右霖竟心生不滿，基於傷害之犯意，以腳踢踹黃信嘉；林彥諭見上情後，基於傷害之犯意，出手毆打並持椅子攻擊張右霖；張右霖則承同一傷害犯意，出手拉扯推擠林彥諭；黃信嘉見張右霖與林彥諭發生衝突後，竟與林彥諭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與林彥諭持椅子攻擊及徒手毆打張右霖，且見張右霖欲離開樓梯口時，持椅子追擊張右霖，林彥諭亦尾隨黃信嘉其後至大廳。張右霖、羅雍翔、蘇冠宇見林彥諭、黃信嘉等人持續追擊，竟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由張右霖出手毆打黃信嘉、林彥諭，並拉扯黃信嘉之頭髮；蘇冠宇出手毆打黃信嘉、林彥諭；羅雍翔出手毆打林彥諭、黃信嘉，並以腳踢踹黃信嘉；黃信嘉、林彥諭則承前傷害之犯意聯絡，出手回擊張右霖、羅雍翔、蘇冠宇（蘇冠宇未成傷）。雙方於前開拉扯互毆期間，致張右霖受有臉部、手部、脖子等處抓傷等傷害；林彥諭受有右手擦挫傷、左手擦挫傷、頭部擦挫傷、臉部擦挫傷等傷害；黃信嘉受有頭部撕裂傷、背部擦挫傷、胸部擦挫傷、雙腳擦挫傷、左手擦挫傷等傷害；羅雍翔受有左臉壓痛、左上臂擦傷等傷害。
二、案經黃信嘉、林彥諭、張右霖、羅雍翔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告訴人兼被告羅雍翔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毆打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彥諭之事實 ⑵佐證遭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彥諭持椅子及徒手毆打之事實 2 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與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彥諭互毆之事實 ⑵佐證遭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彥諭持椅子及徒手毆打張右霖之事實 3 被告蘇冠宇於警詢之供述 坦承案發當時在現場之事實 4 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與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毆打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之事實 ⑵佐證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以腳踢踹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之事實 5 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⑴坦承持椅子毆打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之事實 ⑵佐證遭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羅雍翔以及被告黃冠宇毆打之事實 6 證人陳怡君於警詢之證述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林彥諭受傷之事實  7 證人劉心誠於警詢之證述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遭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毆打之事實 8 馬偕紀念醫院出具之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之乙種診斷證明書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林彥諭受有右手擦挫傷、左手擦挫傷、頭部擦挫傷、臉部擦挫傷等傷害之事實 9 馬偕紀念醫院出具之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之乙種診斷證明書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黃信嘉受有頭部撕裂傷、背部擦挫傷、胸部擦挫傷、雙腳擦挫傷、左手擦挫傷等傷害之事實 10 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受傷照片3張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張右霖受有臉部、手部、脖子等處抓傷等傷害之事實 11 臺北市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出具之告訴人兼被告羅雍翔之驗傷診斷證明書 佐證告訴人兼被告羅雍翔受有左臉壓痛、左上臂擦傷等傷害之事實 12 監視器檔案光碟及影像截圖、本署勘驗報告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黃信嘉、林彥諭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3人間，以及被告黃信嘉、林彥諭2人間均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均論以共同正犯。至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所涉傷害告訴人黃信嘉、林彥諭之犯行以及被告黃信嘉、林彥諭所涉傷害告訴人羅雍翔、張右霖之犯行，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關係，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罪名處斷。又被告蘇冠宇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論罪科刑執行情形，有本署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執行案件資料表各1份在卷可參，其於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是否加重最低本刑。
三、至報告意旨固認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黃信嘉、林彥諭另涉有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妨害秩序罪嫌。惟按109年1月15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罪，其修正理由稱：「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可知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聚集」，顯非指3人以上共同在場之「狀態」，而係指3人以上前往同一地點聚集，或邀集他人在自己所在地點聚集之「行為」。且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立法目的在於安寧秩序之維持，是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妨害秩序罪，應以3人以上之行為人，為施強暴脅迫而聚集，進而在場實行強暴脅迫為其要件。如行為人本非為施強暴脅迫之目的而聚集，行為人聚集時本無將實施強暴脅迫行為之認識，僅因偶然、突發原因，而引發3人以上同時在場施強暴脅迫行為，即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妨害秩序罪之構成要件不符。被告黃信嘉、林彥諭與案外人陳怡君於112年12月3日晚間至上開地點喝酒，被告張右霖、羅雍翔、蘇冠宇於同日至上開地點慶生喝酒，偶然與被告黃信嘉、林彥諭發生衝突一節，業經被告黃信嘉、林彥諭、張右霖、羅雍翔、蘇冠宇及證人陳怡君、劉心誠於警詢及偵查中陳明，而經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與被告黃信嘉、林彥諭發生衝突後，雙方並未有調派人手到場而擴大衝突規模或有助勢行為，有本署勘驗報告附卷可稽，難認被告等人於見面之初，係為施強暴脅迫目的而有聚集行為，更難僅憑被告等人上開互毆情節，遽認被告羅雍翔、張右霖、蘇冠宇、黃信嘉、林彥諭具妨害秩序之故意，核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妨害秩序罪之構成要件不合，自無從以該罪責相繩。惟上開部分，與前揭起訴部分，屬於同一事實，應為上開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30 　　日
　　　　　　　　　　　　　　　檢　察　官　程　秀　蘭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　　 日
　　　　　　　　　　　　　　　書　記　官　林　嘉　鳴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